
研 習 證 明 書 
高市教健字第 10432570300 號 

【盧美玲】先生/女士 參加本校舉辦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 10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學校午餐廚房工作人員研習學校午餐廚房工作人員研習學校午餐廚房工作人員研習學校午餐廚房工作人員研習活動活動活動活動，研習時數共計八小

時，特此證明。 

課程內容 

1.餐飲衛生法規       （1小時） 5.學校午餐的重要性   （1小時） 

2.食材驗收之經驗談   （1小時） 6.預防食物中毒       （1小時） 

3.職場安全-廚師的安全（1小時） 7.三高防治           （1小時） 

4.吃飯皇帝大-健康飲食（1小時） 8.午餐稽查常見缺失   （1小時） 

 

    校 長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0 7 月 0 6 日 


